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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改革是基于排污许可制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文章分析了总量
控制制度与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关联关系，现有的排污行可证制度对总量控制制度融合的要求，从许可排
放量确定、分配、实际排放量核算与核定等角度，深刻剖析了总量控制制度与排污许可证制度融合存在
的技术和机制两大障碍。最后就污染物总量确定、许可排放量分配、实际排放量核算与责任机制等三方
面为构建基于排污许可证的总量控制制度提出了改革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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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total emission control is one of the key reform content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emission permi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emission control and emission permit,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existing emission permit merging the total emission control. It also demonstrates the obstacles for 
the existing emission permit merging the total emission control, from determination and allocation of pollutant allowable 
discharged, accounting of pollutant actual discharged. Then it provides some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building of total 
amount control based on emission pe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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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九五”至今，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一直是我国

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担负着治污减排、改善环境质量

的主要责任 [1-5]，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主要污染物总

量的减排、环境质量改善以及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能

力的提升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各项环境管理制度

之间的衔接不畅影响了我国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改善 [1, 2]。

在新一轮环境管理制度改革中，排污许可制度作为一项

基础性环境管理制度，是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

度，承担着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使命，其他环境管理制

度都应以排污许可证为基础进行调整。从目前看，尽管

新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对总量控制制度的衔接融合提出了

要求，但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2, 4]，需要在主

要污染物总量确定、许可排放量分配、实际排放量核算

与核定等方面提出新的方向和操作要求，最终建立健全

基于排污许可证的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12-14]。

１ 排污许可制度与总量控制制度的关系

1.1  排污许可制度和总量控制制度的关联

排污许可证制度与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目标是一致的，

均是改善环境质量。严格说来，总量控制是一种环境管

理手段，与“浓度控制”相对应，而排污许可证制度是

一种基础环境管理制度，是企业落实环境责任的具体化、

制度化和规范化 [6, 7]。

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制度的关联，主要体现在

企事业单位的许可排放量和实际排放量的测算方法以及

如何进行核算核定。总量控制制度一般将污染物排放削

减量以目标责任书的形式下达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及大的企业（如电力公司），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通过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排来实现污染物排放

削减目标，但目前缺乏落实到企事业单位的具体载体。

而排污许可证制度是落实企事业单位的许可排放量和实

际排放量的载体及证明。因此，总量控制制度应当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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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制度落实许可排放量与实际排放量的重要抓手，

总量指标是许可的核心内容与许可条件的具体体现。作

为落实企事业单位排放总量控制和改善区域流域环境质

量的载体，排污许可证应对污染源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进行许可和核查。

1.2  排污许可制度和总量控制制度的变化历程

根据两项制度出现的时间及其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8 年至 1996 年）：有排污许可制度，

暂无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制度于 1988 年在我国正式

出现，而总量控制制度于 1996 年 8 月才出现。此阶段，

排污许可制度虽是我国当时的“八项基本环境管理制度”

之一，但并未真正成为一项基础性环境管理制度。

第二阶段（1997 年至 2015 年）：总量控制制度为

核心，排污许可制度为辅助。总量控制制度一出现，经

过“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的持续推动，成

为整个环境管理体系的核心制度，取得了极大环境效果，

而排污许可制度则成为总量控制制度的企事业污染物削

减量证明材料。在实际操作中，排污许可制度一直处于

“申请就发证，发证便不管”的境地，到目前，全国 28
个省市实行了排污许可证，但多流于形式，一直无法发

挥该制度本身的功能和作用。

第三阶段（2016 年至今）：排污许可制度为核心，

总量控制制度为辅助。虽然污染物总量减排取得了极大

进展和效果，但是随着我国区域性复合型环境污染形势

日益凸显，通过污染治理工程减排潜力日益减少，在当

前的环境保护形势和公众高度关注民生环境下，环境质

量一直未能明显改善，使得我国的污染物总量控制面临

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 [2, 4, 8]，如何通过制度改革落

实企业环境责任、改善环境质量成为重要工作。由于我

国现有的各项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制度存在衔接不畅、

“数出多门”“政出多门”“多政一门”等问题，迫切需

要改革整个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体系。为此，在借鉴国

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排污许可证制度为核心

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2016 年，国务院印发的《控制

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81 号），

明确了排污许可制在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制度中的核心

地位。

1.3  现有排污许可证制度对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要求

根据《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排污许可

证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开展火电、造纸行业和京津冀试

点城市高架源排污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

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源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后，固定源的排

放总量削减通过收紧许可排放量予以落实，强化事中事

后监管 [7, 8]。排污许可制度对总量控制制度提出了如下衔

接要求：

（1）改变单纯以行政区域为单元分解污染物排放总

量指标的方式和总量减排核算考核办法。通过实施排污

许可制，落实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逐

步实现由行政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向企事业单位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转变，控制的范围逐渐统一到固定污

染源，将总量控制的责任回归到企事业单位，并将企事

业单位总量控制上升为法定义务。

（2）总量控制指标是排污许可制度许可排放量分配

方法中的一种。排污许可证载明的许可排放量即为企业

污染物排放的上限值，是企业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指标。

（3）一个区域内所有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之和就是

该区域固定源总量控制指标，总量削减计划即是对许可

排放量的削减，排污单位年实际排放量与上一年度的差

值，即为年度实际排放变化量。

（4）环境质量不达标地区，要通过提高排放标准或

加严许可排放量等措施，对企事业单位实施更为严格的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应当在排污许可证中予以明确，

推动改善环境质量。

（5）改革现有的总量核算与考核办法，总量考核服

从质量考核。

2  排污许可制度和总量控制制度融合存在的挑战

尽管，新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对污染物总量控制提出

了 5 条衔接的要求，但要真正落实，实现两者真正融合，

还面临一系列挑战，“技术方法”与“责任机制”是最为

核心的挑战。

2.1  基于环境质量的许可排放量确定问题

目前排污许可制度许可排放量分配方法有三种，第

一种是排放标准法，是根据企业所在的行业排放标准来

核算企事业单位的许可排放量；第二种是环境影响评价

法，是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批复文件来确定企事业单

位的许可排放量；第三种是总量控制法，是指根据区域

或流域的总量减排指标和任务（如果严于排放标准或其

他方法时采用）进行确定，来核算企事业单位的许可排

放量。基于排污许可证的总量控制制度在许可排放量分

配方面，仍存在以下问题：

（1）现有的许可排放量确定方法与区域、流域环境

质量目标的相关性并不明显。

（2）以前单纯以行政区为单元、自上而下层层分解

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方式，如何过度到将总量指标分

配落实到企事业单位本身，面临分解方法的科学性、可

操作性、一致性问题。

（3）许可证控制的污染源是固定源，未涉及其他非

固定污染源。对于非固定污染源的总量核算需要进一步

明确方法。同时，对固定污染源中的简化许可证管理污

染源的许可排放量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4）在环境质量达标地区与不达标地区，如何对该

地区企事业单位许可排放污染物量的差异化管理，要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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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明确。特别是不达标地区如何实施更加严格的管理和

控制，许可量确定方法需要进一步明确，如何做到“一

区一厂一策”，实施差别化和精细化的许可排放量分配方

法，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落实。

2.2  实际排放量的核算与核定问题

根据排污许可制度改革方案要求，企事业单位主要

按照在线监测、手工监测、物料衡算或排放因子等优先

顺序，建立自我监测、台账记录和执行报告的新型企业

实际排放量核算机制，严格执法，并运用大数据监管手

段，推动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等方式落实治污主体责任，

企事业排污单位要确保实际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浓度和

排放量等达到许可要求。总体看，新的排污许可制度及

相关的行业技术规范，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行业

的企事业单位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但是，在实际中，

基于排污许可证的总量控制制度在实际排放量核算与核

定融合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

（1）实际排放量的核算方法的复杂性、规范性、一

致性问题。目前，根据各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企事

业单位实际排放量核查核算方法和程序，由于各行业、

各地方、各企业的实际基础不同，在核算方法、监测方

法和执法程序方面，选择也不同，还没有在全国统一

规范。

（2）实际排放量数据是否足够准确，是否符合实

际情况问题。特别是物料法、因子法等核算方法以及

VOC、颗粒物等基础较弱的核算准确性，包括专业人员

不足的问题。如果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实际排放量不准，

造成实际排放总量数据的不准，进一步影响到总量控制

制度对环境质量改善效果的贡献程度。

（3）污染物实际排放量的监督责任问题。除了落实

企事业单位的污染减排责任外，是否还要考核当地政

府的污染减排责任？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是否能为上级

环保部门、下级环保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共同接受？为了

应对上级部门考核检查，如何防止环保部门既当“裁判

员”，又当“运动员”。

3  基于排污许可制度的总量控制制度改革建议

随着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深入推进，我国总量控制的

精细化、定量化管理要求日趋明显，需要进一步强化固

定源管理，以工业污染源为重点建立企事业单位总量控

制制度，使总量控制要求在企业层面得到具体确认。根

据环境质量改善需求，以排污许可的形式来确认企事业

单位总量控制目标、能源消耗、浓度限值、治污要求等，

将污染减排提升为系统性、全过程的企事业单位污染物

排放管理，并进一步强化企业减排主体责任，做实非固

定源减排清单管理体系，建立“技术方法科学”与“减

排责任机制”合理的全面有效、标本兼治的污染物总量

控制管理体系。

3.1  改革污染减排总量确定方法

（1）逐步建立基于环境质量的区域减排总量确定方

法。在新的排污可证制度下，要改变以减排潜力为基础

的减排目标确定方法，结合各地区、各流域环境质量改

善要求、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9, 10]，运用污染物来源解析、

空气质量模式、污染传输规律、费用效益分析方法等方

法，差别化确定各区域、流域不同污染物减排总量。要

对达标地区（控制单元）、不达标地区（控制单元）减排

总量确定实现精细化。

（2）建立基于不同时段的区域减排总量确定方法。

为使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或流域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二级标准或水环境质量目标要求，应科学统筹规

划，编制实现分阶段环境质量目标的污染物减排规划，

根据质量变化趋势及时按年度动态调整总量减排指标，

确定各区域、流域分不同阶段不同污染物减排总量。

3.2  调整许可排放量分配方法

鉴于当前许可排放量分配的现实情况和排污许可证

发放进度，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减排总量分配方法，

而是“由下而上”确定企事业单位的许可排放量方法，

近期主要是按行业排放标准的办法来分配。排污许可证

载明的许可排放量即为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的天花板，

是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指标 [11]。远期，在研究

区域污染物总量如何分配到企事业单位的方法，要“自

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跟区域实际排放量、环境

质量改善、企业最佳可行技术等挂钩，分配方法不仅需

要解决公平、效率、与环境质量改善挂钩等问题，更需

要具备现实可操作性。

（1）分配的企事业单位许可排放量应当考虑环境质

量改善需求，当地环保部门在统计区域实际排放量后，

对各个企事业单位的污染贡献责任进行分析，并综合企

事业单位的污染物历史排放量、预期增加量等数据，来

分配许可排放量。

（2）以“可监测、可报告、可核查”的准则为基础，

本着“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对所有纳入许可证管理

的固定污染源逐一明确排污单位的总量削减任务。要确

定高污染季节及重污染不同预警等级状况下企业允许的

季（日）排放量，推动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和重污染削峰。

制定丰、平、枯水期差异化的排放控制要求。

（3）将对环境质量影响较大的各项污染物纳入总量

控制污染物，将分配对象扩展到所有固定污染源及按简

化发放许可证的污染源。总量控制的污染物只有 COD、

氨氮、SO2、NOx 等 4 项，当前污染源解析结果显示，我

国大气污染呈现区域性复合型态势，单纯控制这 4 项污

染物，并不足以较好地改善环境质量，需要将 VOC、颗

粒物、总氮、总磷等纳入减排。

（4）在环境质量不达标地区（或河流控制单元），需

要“一区一厂一策”，实施差别化和精细化的许可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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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方法。我国环境问题的空间差异性较大，各地区的

能源、经济结构及发展水平不同，对污染严重的地区，

根据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实施更严格的区域总量控制，推

行“一区一策”，设定区域总量控制因子、控制目标和实

施机制。另外，针对高耗、高污染产业可实施行业的总

量控制，并与排污许可证许可量结合起来，从行业角度

完善许可量分配方法，不仅有助于完成主要污染物总量

控制的全局目标，而且能够帮助推动产业结构战略性调

整优化升级。

3.3  明确实际排放量核算与责任机制

污染源实际排放量的核算、核定与执法监督方法较

为复杂、涉及面广、技术难度较大，是企事业单位、基

层环保部门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对企事业单位排放

量的许可确认直接考验基层环保部门对污染源精细化管

理的能力。

（1）建立以自动监测、在线监测为主的实际排放量

核算与核定方法。根据新的许可证制度要求，要采取自

动监测、在线监测为主的核算核定方法，完善自动在线

监测网络。采取环境统计、监督检查和随机抽查、企业

台账等多种方式作为补充的企事业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核

算。有条件的地方，可从自动监测 + 手工监测法、物料

衡算法、产排污系数法等方法分别去核算比较，采用取

较大值原则。

（2）对不同污染源排放量核算核定区别对待。要分

别核查核算固定源、非固定源或面源的减排措施及减排

量。固定源减排核查核算方法通过许可证落实，直接以

企业实际排放量等测算，区域总量减排按照许可证要求

的规则进行核算；尚未纳入的污染源，暂按现有规则进

行核算。对非固定源或面源（非点源、移动源等）减排

措施，要逐步建立排放清单动态更新体系，国家原则上

可在省级层面宏观测算、平衡分析，由各省（区、市）

予以落实排放清单动态管理。

（3）建立以环境质量为核心的实际排放量综合核算

评估体系。加强污染物排放量、环境质量和污染源信息

公开，增加公众满意度的权重，解决“官方”对实际排

放量的核定与公众感知的巨大“反差”问题。同时，把

目前的资金分配与环境质量绩效考核严格挂钩，也要与

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总量减排绩效挂钩。

（4）明确实际排放量的核算与监督主体责任。要充

分发挥政府的引导约束作用，落实产业结构调整减排、

污染治理工程减排的区域、流域污染物排减排责任机制。

自主减排的责任应落实到具体企事业单位，由企事业单

位进行自主核算、自行监测，提交台账报告给环境保护

部门，环保部门对企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双随机”

抽查。明确各级部门的监督责任，发放许可证的环保部

门（主要由市级）对所发企业的减排量负责，市级环保

部门按程序上报总量减排情况，以省级环保部门自主核

查核算为主，鼓励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环境保护部审

查最终结果。

（5）加大对排放数据造假等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

环保部门应采取抽样检查、突击检查、模型验证等多种

方式来确认排放数据的真伪。一经发现企事业单位排放

数据造假，须处以停业整顿、按日处罚、累计叠加处罚

等多种方式的惩罚，亦可引入红黄牌制度（第一次发现

数据造假，处以黄牌严重警告，辅以信贷、融资、罚款、

停业等方面惩罚；第二次发现数据造假，直接关停等方

面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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